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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学大教育 股票代码 0005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志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樱辉科技中心

电话 010-62628096

电子信箱 ir@xued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15,877,874.38 1,619,913,883.04 1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9,680,964.69 161,542,253.01 4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11,458,395.46 152,071,947.38 3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562,410.92 224,569,069.06 -20.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396 1.3718 41.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100 1.3718 3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7% 23.57% 2.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723,624,492.26 3,828,341,166.42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9,439,677.26 825,492,942.92 17.44%

注:2025年上半年因实施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 26,429,413.11元,不考虑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情况下，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6,110,377.8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3.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887,808.57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41.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2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台州椰林湾投资策划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2% 12,449,032 0 质押 10,820,000

天津安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9% 10,591,672 0 质押 4,980,0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6% 8,726,493 0 不适用 0

南京星纳赫源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6% 6,162,000 0 不适用 0

天津晋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2% 5,995,328 0 质押 2,465,8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3.04% 3,709,397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2.48% 3,026,937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4% 2,607,132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1,800,068 0 不适用 0

天津瑜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1,299,8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台州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天津安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津晋丰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天津瑜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票并非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重要事项参见2025年8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之“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证券简称：学大教育 证券代码：000526� � � � �公告编号：2025-077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等审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

公司股东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现将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2月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首席合伙人：杨晨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伙人150人，注册会计师887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404人。

2024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总收入：210,734.12万元

2024年度经审计的审计业务收入：189,880.76万元

2024年度经审计的证券业务收入：80,472.37万元

2024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12

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

2024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12,475.47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本公司所属行业为“教育” ，该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8亿元。 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涉诉并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为：投资者与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决在奥瑞德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5%连带赔偿责任。目前，该系列案大

部分生效判决已履行完毕，大华所将积极配合执行法院履行后续生效判决，该系列案不影响大华所正常经营，不会对大华所造成重大风险。 投资者与东方金钰股

份有限公司、大华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 大华所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决在东方金钰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60%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该系列案大部分判决

已履行完毕，大华所将积极配合执行法院履行后续生效判决，该系列案赔付总金额很小，不影响大华所正常经营，不会对大华所造成重大风险。

3.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6次、监督管理措施47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纪律处分3次；5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

分别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5次、监督管理措施28次、自律监管措施5次、纪律处分5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王忻，1999年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2月开始在大华所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

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情况：7家次。

签字注册会计师：孙冬梅，2004年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年10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1年12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情况：1家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熊亚菊，1999年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2月开始在大华所执业，2013年1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近三

年复核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50家次。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王忻、签字注册会计师孙冬梅、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熊亚菊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

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能够在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

4.审计收费

公司拟继续聘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财务审计、内控专项审计等，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189万元（含税），其中：财务报告审计

12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59万元，专项报告10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系按照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

日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 工作人日数根据审计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根据执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本期审计费用与

上期实际支付的审计费用金额一致。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资格、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情况、独立性等进行了审查，认为其拥有足够经验和良好执业

队伍，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验和资质，能够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控专项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专项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意见；

3、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本情况的说明。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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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公司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30起；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5年9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樱辉科技中心4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将审议表决如下议案：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上述议案内容已分别经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3．特别说明：

（1）上述提案2.00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提案为普

通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手续：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

卡、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加盖其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加盖委托人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持股凭证。

3.外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信函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25年9月11日下午17:00）。

授权委托书模版详见附件二。

（二）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9:00-17:00

（三）登记地点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辉科技中心学大教育总部

邮政编码：100020

联系电话：010-62628096

传 真：010-62628096

电子邮箱：ir@xueda.com

联 系 人：崔志勇

（四）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正常进行，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相关事宜请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26” ，投票简称为“学大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

托书投票，并代为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

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注：

1、委托人可在上述审议事项的同意、反对、弃权栏内划“√” ，作出投票表示。

2、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受委托人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所持股份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签章或签字：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剪报或自行打印均有效。 股东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样本自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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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5年8月26日10:00在北京市朝阳区樱辉科技中心4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金

鑫先生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25年半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募集资金2025年半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财务审计、内控专项审计等，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189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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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25年半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84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委托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156.7602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8.53元。 截至2021年2

月8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830,999,705.06元，扣除发行费用8,685,227.94元，募集资金净额822,314,477.12元。

截止2021年2月9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095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25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484,272,100.21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00,000,000.00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

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31,138,898.30元； 于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人民币311,141,619.54元； 于2022年1月1日起至

2022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人民币40,316,836.39元；于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人民币338,047,411.30元；于2024年1

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人民币71,194,118.20元；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人民币11,760,000.00元。 截至

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63,110,182.10元（包含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以及股东会审议通过但尚未使用的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6年9月14日经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审议通过后进行了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学诚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于2021年3月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

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各监管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本公司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公

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或者邮件方式通知保荐代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2021年12月13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议案》，本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于同日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终止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保荐协议的协议书》，并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上市之持续督导协议》，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由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接，持续督导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

鉴于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发生变更，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2021年12月13日，本公司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各开户银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

行监管。各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鉴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随后公司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各开户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与补充协议二。

根据本公司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1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或者邮件方式通知保荐代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2025年0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1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15355266666699 824,399,708.17 116,978.64 活期存款

2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中关

村支行

321070100100346790 121,541.27 活期存款

3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632698527 242,837.37 活期存款

4

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8110701013502051597 1,633.88 活期存款

5

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632715618 54,851,309.37

活期存款-普通

协定存款

6

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丰台支行

77040122000265000 7,775,881.57

活期存款-普通

协定存款

7

天津学诚时代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丰台支行

77040122000265153 0.00 /

合计 824,399,708.17 63,110,182.10 /

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系利息、手续费等累计形成的金额。

2、上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包含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但尚未使用的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岳阳育盛股权收购” 项目进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5,995.27�万元转入公司自

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本报告期内，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募集资金总额 822,314,477.1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60,0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9,952,656.5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4,272,100.2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79,187,433.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0.4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教学网点建设项目 是

233,

987,

600.00

36,139,

760.20

15.4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2.教学网点改造优化项目 是

256,

228,

600.00

59,837,

044.14

23.3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3.OMO在线教育平台建设

项目

是

85,409,

50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4.偿还股东紫光卓远借款 否

246,

688,

777.12

246,688,

777.1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5. 职业教育网点及全日制

基地建设项目

是

99,103,

672.24

69,376,

443.91

7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6. 职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

建设项目

是

60,000,

000.00

22,264,

229.73

37.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7.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是

22,647,

929.40

21,764,

850.97

96.1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8.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是

15,000,

000.00

4,680,

994.14

31.2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9.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00,

000.00

300,000,

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10.岳阳育盛股权收购 是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11.珠海隆大股权收购 否

25,693,

995.68

11,760,

000.00

23,520,

000.00

91.5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22,

314,

477.12

522,445,

597.32

11,760,

000.00

784,272,

100.21

- - - - -

变更投资项目

1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59,952,

656.59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变更投资项目小计

59,952,

656.59

0.00 0.00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822,

314,

477.12

582,398,

253.91

11,760,

000.00

784,272,

100.2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募投项目）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后续各地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环境并从审慎投资的角度出发，公司教学网点建设项目、教学

网点改造优化项目、OMO在线教育平台建设项目投资未达到计划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1、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后续各地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随着教育行业发展的变化，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

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的情况，变

更“教学网点建设项目” 、“教学网点改造优化项目” 、“OMO在线教育平台建设项目” 剩余的募集资金用途投入至

“职业教育网点及全日制基地建设项目” 、“职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建设项目” 、“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及“信息

化系统建设项目” 。

2、近年来，随着教育行业发展的变化，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的情况，调整“职业教育网点及全

日制基地建设项目” 、“职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建设项目” 、“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及“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的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拟变更“职业教育网点

及全日制基地建设项目” 、“职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建设项目” 、“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支付公司珠海隆大股权收购的部分交易对价，及用于支付公司岳阳育盛股权收购的部分交

易对价。

4、近年来，随着教育行业发展的变化，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的情况，终止“岳阳育盛股权收

购”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1年5月31日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3,113.89万元人民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9427号）。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出具了《关于学大（厦门）教育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使用额度

不超过1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为有保本承诺的金融

机构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型产品，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

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5年依据上述决议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用于现金管理 (购买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购买的3,000万元结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获得理财产品收益为12.81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募集资金总额”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职业教育网

点及全日制

基地建设项

目

教学网

点建设

项 目 、

教学网

点改造

优化项

目 、

OMO

在线教

育平台

建设项

目

99,103,

672.24

69,376,

443.91

7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职业培训及

学习力网点

建设项目

60,000,

000.00

22,264,

229.73

37.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文化服务空

间建设项目

22,647,

929.40

21,764,

850.97

96.1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

15,000,

000.00

4,680,

994.14

31.2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职业教

育网点

及全日

制基地

建设项

目 、 职

业培训

及学习

力网点

建设项

目 、 文

化服务

空间建

设项目

及信息

化系统

建设项

目

300,000,

000.00

-

300,000,

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岳阳育盛股

权收购

职业教

育网点

及全日

制基地

建设项

目 、 职

业培训

及学习

力网点

建设项

目 、 文

化服务

空间建

设项目

及信息

化系统

建设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珠海隆大股

权收购

职业教

育网点

及全日

制基地

建设项

目 、 职

业培训

及学习

力网点

建设项

目 、 文

化服务

空间建

设 项

目 、 信

息化系

统建设

项目

25,693,

995.68

11,760,

000.00

23,520,

000.00

91.5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岳阳育

盛股权

收购

59,952,

656.59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82,398,

253.91

11,760,

000.00

441,606,

518.75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续各地配套政策

陆续出台。 随着教育行业发展的变化，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

展的需要，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的情况，变更“教学

网点建设项目” 、“教学网点改造优化项目” 、“OMO在线教育平台建设

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用途投入至“职业教育网点及全日制基地建设项

目” 、“职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建设项目” 、“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及“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 并于2022年9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2、近年来，随着教育行业发展的变化，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

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的情况，调整

“职业教育网点及全日制基地建设项目” 、“职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建

设项目” 、“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及“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的拟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3、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科学、审慎、有

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拟变更“职业教育网点及全日制基地建设项目” 、

“职业培训及学习 力网点建设项目” 、“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 、“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支付珠海隆大股权收

购的部分交易对价， 及用于支付公司岳阳育盛股权收购的部分交易对

价。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4、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并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岳阳育盛股权收购” 项目进行终止，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22-054、公告

2022-058， 公告2022-063、 公告2022-067、 公告2023-029、 公告

2024-071、公告2025-03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含利息、手续费。

（注:“募集资金总额”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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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10人，出席现场会议8人，韩成珂先生、丁南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现场会议，采用通讯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五粮液 股票代码 0008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欣 黄会

办公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150号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150号

电话 （0831）3567000 （0831）3567000

电子信箱 000858-wly@sohu.com 000858-wly@sohu.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770,984,383.52 50,648,026,578.65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491,942,398.53 19,056,829,528.87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9,479,643,890.31 18,938,813,683.76 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136,736,628.58 13,427,928,655.63 131.88%（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0216 4.9095 2.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0216 4.9095 2.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3% 13.70% 减少0.0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3,415,382,562.71 188,252,218,704.17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476,408,646.65 133,285,282,015.97 5.40%

注：主要系本报告期货款中现金收取比例较高，上年同期银行承兑汇票收取比例较高所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9,0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3% 1,336,548,0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1% 799,993,6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8% 119,480,24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8% 92,385,9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白酒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47,904,0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39,325,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9% 34,573,2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28,551,29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24,658,5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18,079,5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10名股东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系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其余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出资设立“宜宾五粮液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技创新公司），2025年7月17日科技创新公司正式成立，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本公司持有科技创新公司100%股权。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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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于2025年8月

21日以书面和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9:00在公司四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其中韩成珂先生、丁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现场会议，

采用通讯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2025年半年度报告（含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审核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审核报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6人（曾从钦先生、华涛先生、张宇先生、肖浩先生、韩成珂先生、章欣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4人进行表决。

本议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公司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包括调整监事和监事会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明确信

息披露义务人范围和信息披露原则、确立暂缓和豁免披露制度等内容。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包

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将“股东大会” 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制

度》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包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将“股东大会” 表述调

整为“股东会” 、规范减持行为、优化窗口期规定等内容。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

行修订，包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将“股东大会” 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关于修订《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包

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等内容。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关于修订《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实施细则》进

行修订，包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调整全面预算管理委会职权等内容。具体详见修订后的《全

面预算管理委员会实施细则》。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包

括明确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明确审计委员会行使相关财务监督职能、明确审计委员会

行使相关人员和业务监督职能等内容。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提名委员会实施细

则》进行修订，包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调整会议召开次数等内容。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提名

委员会实施细则》。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二：关于修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包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将“股东大会” 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明确董

事适用对象为非独立董事。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三：关于修订《ESG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ESG委员会实施细

则》进行修订，包括删除“监事” 相关表述、调整会议召开次数。 具体详见修订后的《ESG委员会

实施细则》。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四：关于支持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和美五粮·筑梦远航” 公益项目的议案

为持续帮扶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中生，公司拟决定出资捐赠500万元，与四川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展“和美五粮·筑梦远航” 公益项目，由四川省五粮液公益慈善基金会具体落

实。

本议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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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指南针 股票代码 3008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静怡 于洪丹

电话 010-82559889 010-8255988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七北路42号院TBD云集中心2号

楼A座

北京市昌平区七北路42号院TBD云集中心2号

楼A座

电子信箱 compass@mail.compass.com.cn compass@mail.compass.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934,842,677.00 544,931,563.00 7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539,577.00 -48,953,917.00 39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4,964,287.00 -50,670,194.00 24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7,421,052.00 1,181,375,713.00 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8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8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2.64% 9.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257,063,106.00 10,873,691,318.00 2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36,115,768.00 2,245,573,679.00 17.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3,1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9% 240,158,477 0 质押 19,357,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8% 12,644,934 0 不适用 0

隋雅丽 境内自然人 1.65% 10,038,036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9,056,188 0 不适用 0

北京挚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挚

盟超弦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5,957,500 0 不适用 0

陈宽余 境内自然人 0.97% 5,900,181 0 不适用 0

孙鸣 境内自然人 0.90% 5,467,005 5,467,005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8% 5,335,185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3,460,443 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50% 3,042,465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广州展新、陈宽余、孙鸣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2年5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含35

名），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按

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00亿元，同时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不

超过121,499,999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8月16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通知》，认为公司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022年8月29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指南针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2022年9月16日，公司以临时公告的方式对审核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8月30日、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3年1月12日更名为“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公司

总股本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发生了变化，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发行数量” 和“募集资金数额及

用途” 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2023年6月1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保证

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的有效期和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 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保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相关

工作顺利推进，提请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进行延长，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5月3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相关工作顺利

推进， 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有效期和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2024年12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并对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和《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于2022年7月以自筹资金5亿元先行增资麦高证券，于2024年12月以自筹资金再行增资 2� 亿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置换前期自筹资金规模达到7亿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中涉及“募集

资金数额及用途” 相关文件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和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将届满， 为保证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提请对股东会决议有效期进行延长，有

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延

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有效期和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情况

（1）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以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2022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条件已成就，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就

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2022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321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556.4085万份，另有9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公司按照2022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前述激励对象持有的11.0635万份的股票期权办理注销手续。

2025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的提示性公

告》，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56.4085万份。 截至报告期末，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中尚未行权数量为778,75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

文件。

（2）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授权以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2023年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条件已成就，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就2023年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激励对象344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558.6343万份，另有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按照2023年激励计

划的规定，对前述激励对象持有的61.48万份的股票期权办理注销手续。

2025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的提示性公告》，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58.6343万份。截至报告期末，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中尚未行权数量

为864,166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3）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1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十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分别发表了同意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

所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出具了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2025年1月25日至2025年2月5日，公司在内部对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

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提出意见或异议，并认为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此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此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025年2月14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对《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公司此次激励计划获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相关事宜。

2025年2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十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5年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以2025年2

月14日为授予日，以91.75元/份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422名激励对象授予529.09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以及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和授予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4）根据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相应调整了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2025年2月14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412,563,611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不送红股，不派发现金红利。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

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况发生变动，将按照“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总额” 的原则实施。

2025年3月7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因公司处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自主行权

期，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公司总股本为412,590,211股，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较2024年12月31日增加了26,600

股。 截至2025年3月17日，公司已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后的公司股本为598,255,805股。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十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数

量的议案》， 对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和行权数量进行调整。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份49.75元调整为每份34.310元；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份59.20元调整为每份40.828元；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份91.75元调整为每份63.276元。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尚未行

权数量及等待期不可行权数量由418.0588万份调整为606.1852万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由812.93万

份调整为1,178.7485万份；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由529.09万份调整为767.1805万份。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本由598,255,805股增加至608,150,449股，其中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增加9,894,644股。 公

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不含已行权部分）累计为1,490.1064万份/万股，占期末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5%。

3.�完成先锋基金部分股权收购与增资，助力业务重回正轨

2025年上半年，公司先后完成北京鹏康投资有限公司和大连亚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先锋基金22.5050%

股权和33.3074%股权的收购。 同时，为尽快恢复先锋基金的展业，公司对其进行增资，以增强资本实力，为后续展业提供

坚实保障。 目前，公司持有先锋基金93.5317%股权，是先锋基金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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